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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

白蚁防治作业车采购

合同书

（货物类）

甲方：溧阳市房产管理中心

乙方：苏州凌特车业有限公司

2023 年 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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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按照 白蚁防治作业车采购 项目的采购结果签署本合同。

一、 合同金额：人民币 362000 元(大写：叁拾陆万贰仟元整)

标段号 名称 数量（辆） 单价（万元） 小计（万元）

2 白蚁防治作业车 1 36.2 36.2

合计 36.2

本工程报价应包括货物设计、制造、包装、仓储、运输装缷、保险、安装、

调试及其材料及验收合格之前保管及保修期内备品备件、专用工具、伴随服务、

技术图纸资料、人员培训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、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

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，以及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。合同形式为固定总

价包干，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乙方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。

二、 付款方式

1.付款方式：

甲方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，凭合同全额机动车发票一次性支付合同款，人

民币 362000 元整(大写：叁拾陆万贰仟元整)，乙方收到合同款后向甲方移交车

辆合格证。

三、 货物交付期限、地点

1.交付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0日内；

2.交付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。

四、 供货及知识产权

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及响应文件承诺的货物性能、技术要求、质量标准向

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。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、接受本合同货物和服务

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版权、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

知识产权的起诉。一旦出现侵权，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

五、 质量保证期内的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

整车和纯正配件的保修期限的起始日期以购买之日(以发票日期为准)及购

买时的行驶里程数开始计算。

1.乙方提供的所有设备须为原装正品且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，整车免费质

量保证期为 2 年或 5万公里（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），改装部分免费质量保证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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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1年。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有零部件损坏（非人为造成的损坏），乙方免费负责

更换。

2.缺陷保修：如果设备交付使用后，多次反复出现缺陷（3 次及以上），乙

方应及时提出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，直到最后纠正缺陷。乙方提供的质保从纠正

之日起重新计算质量保证期。

3.质量保证期内正常操作发生的故障，一切费用由乙方负担。在质量保证期

过后，乙方提供改装部分的终身维修服务，并保证甲方能以优惠价格买到相关的

正品配件。

4.质量保证期内，如果是超出甲方责任范围的疏忽、误操作等情况而导致的

更换修正，乙方负责进行修理，费用由双方协商承担。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如零部

件发生丢失或损坏，乙方将主动协助甲方按优惠价提供原厂生产的优质零部件。

六、 其他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

1.乙方应提供成交货物全部的资料，包括车载设备的所有资料。

2.乙方应负责对所供产品的安装集成及调试。

3.乙方应保证提供及时、迅速、优质的服务，同时迅速快捷的提供所供货物

的备件和各类易损件。

4.乙方应在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后 2小时内响应，重大故障 8小时内派技术

人员到达指定现场及时处理故障。

5.乙方应提供 7×24 小时的技术咨询服务，重大节假日提供技术人员值守服

务。

6.乙方应每年提供不少于 2次上门服务。

7.车辆交付给甲方的同时,乙方应安排为期 2 天的培训，培训地点为甲方所

在地；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。

七、 交货和验收

1.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向甲方交付货物。

2.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采购需求中所规定的货物、数量和规格要

求。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采购需求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货物，由此引起的风

险，由乙方承担。

3.甲方应当在收到货物五日内对货物进行验收，验收包括：型号、规格、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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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、外观质量及包装是否完好，安装调试是否合格。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、用

户手册、原厂保修卡、随机资料及配件、随机工具等是否齐全。验收合格后甲方

应在验收记录上签字盖章。

八、 其他赠送服务

乙方应赠送脚垫，并提供全车贴膜服务。

九、 违约责任

1.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向乙方按时足额支付货款的，视为违约，每逾期一

天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拖欠货款总额的 5‰违约金，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

款总额的 5% 。

2.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向甲方交付货物的，视为违约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

应向甲方支付延期付款总额5‰的违约金。若乙方逾期交货10天以上（含10天），

甲方除了有权主张上述违约金外，还有权解除合同，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即生

效。

3.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、拒付货款的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

5%违约金。

4.无论乙方因何种原因不能交付货物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５％的

违约金。

5.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、型号、规格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，

同时有权向乙方主张合同总额 5%的违约金。

6.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的，视为违约，甲方有权寻找第

三方解决，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，且甲方有权每次向乙方主张合

同总价款的_1_%违约金。

十、 合同争议的解决

1.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

质量进行鉴定。货物符合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

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、并更换有问题货物或部件。

2.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未果，向常州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。

十一、 合同标的减少与追加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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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本合同履行中，甲方需要追加与本合同相同服务的，在不改变其他条款

的前提下，可与乙方协商签订补充合同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

的百分之十。

2.补充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。

十二、 合同生效

1.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、乙方各执贰份。

2.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印章）： 乙方（印章）：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 地址：苏州市相城区嘉元路 2号东 1801

电话： 电话：0512-69592576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苏州元和支行

账号： 账号：1102265109000042238


